%_/? 3 —”/2']:703\1 J
114# & &' F % T50

2 + BRMAE
Fm NI A R R R
3 A BAPFERF AN

44
M

/2- L]L‘Tm/{ _7;_ 2

TR AIEA MmE R

PAFEARFREAEREF L AR ARIISESY 6P 3

S mEss gk 4L, -
‘:P 7\‘—':’:‘2110 ‘3)} =2 4 J L'&r’

<\

¥

N %
wmEREFREFSH100F ~p ARILGEL? 9p A2 115& 1"
22p ok > HE L P A 2103 E2 1A -
F‘:‘Lﬂé’ﬁ'—ié%ﬁj‘}" °
CUECN R S A RS R R R

- Y2 fr\‘rﬂi‘ Rkt EdATL R (TR) 100F ~
% 5‘\@]1124&8’g 16p A3 p ot & LF A 2103 8
2 LA s Rk Ei%éﬁ-«‘]‘if‘fﬁ %1008 ~p 113#8
122p AR 116& 17 22P o o FeE L A 21035 214
PR R S 2 P o PIRE TR 0 £
NFFWEF2O0EF1E R34 T R HEF
S RZARIFHAATRERBARY Lm0 H SR FA R
“ﬁ‘ U REGREA O BEREEZEEALBAG T IR
X (THRALEZY)  GEEED T A 112247 1p 24Pk
141134%4” 1p24pFak » &b i £%8 5100 =~ o §@
2 AN 112£102 9p Roebsr= s A A]13E82 6p i
z%%‘*‘f” w—% % (THERKR) 1124p7 F $T555L40% b
WP 2 (THRIEPRENEN ) v d Y FBH &
lﬁ-“ﬁé& feAk 2 415p 2 L6 Hp > iZ11b&E1 " 23P 40532
o BB RHFTHEFLES AR EALR JLZNE

’

%— 7



167% % 278 (e

= :;:J'—‘i’ _‘E_‘

KRR S 3IERDE AR T F R
A %1008 ~p 113E87 22p 423 115# 1% 22p 1t
EL P A0 2 14 %

Ca

Ji
4

oL EP R RETRS
0 ~p113#87 22p 422 115# 17 22p 1+ » &# 4
03+ 2 414
A2 P L AR B e ARG TP

1 3 )
PE TR A
o5

’2 [
S0

3
hip T Ea

P FAR . TR H%18EF3Hx LT K
*113£87 16p mIZpEp ¢ Hid wh & B> 113287 29
PavAd EAR? iRl R A b E AR

AT iz RA

%%a

7oA 21
Rz 4R ih % R,

y
—

3?':
N

,‘_

LA A
R

=

AL

FUSORERY

s
a
I

A-

E Y
S114#12°% 24 p 5
TR M RIS

e DML B G ARG &2 B P

2B E LR 115E ] 8P 4517 B 3

(R ALY
g5
15&128p mumga 2 Budld »AHaEHREF
Foro TP

E\

R Rt B it
}/‘—3‘!?7‘»3%:5}‘14 °

‘r»;}"-‘
oA A X HER (ARS F2215222F )
ks e

¥ A

BRAZAESEA S T A
;.,':a;@;;,.x ﬁ\_ ]‘%7’54 -} x@;& l%
) 8+

peis TR E L X
P xﬁ%‘ﬁi:’”:.fsf] (x5

G F 11247 1p 245423 113#47 1p 24
prak o R P irg £ 1008~ (THRAERGE) o
DiLzn918Ene: TLXFA i imh s dEy
&%ﬁ@%iTﬂéﬁ=*~%%§@%éoﬁ~%%Eé
A4 ﬁ%ﬁwﬁméﬁﬁéﬁ%%;@wﬂﬁia
7iER Hft PiEd RN

R o T i};

» »
i

Al R o
Sk 0112100 9p 7= > %

£173p R E11249

A S
10 b R 7R

R AR e R% 13
¥ Toh5LAn sk WP 4 (T

1) ,w’r;\:;@«'—;A: B N A
ZRhFE T8y 42 BE 48 o
() F 2 +~113#82 6p w AL ©
Brl

BRI
W e ¢ 8 A

R B 0 AR
T13E 87 29p wuAd &+ 4R % W R X



H,‘; TR PR o
& )»;U WI15E1 23p # i L e EFHRE
I ~ARERL RV FHEAALRRE LT RA AL
HFIBiF T2 v 242 2 B HY VR L
oy NPz )%

(& T A TR A SR A LB Y B
U R £ BRI RIS
W@ﬁi°%%4ﬂ?ﬁgﬁééiiﬁ AR |

mfukaw@@aﬂw?gﬁf—@wwﬂgy%kﬁﬁ
i
%k

-

e AR lu} Hoeram g 5= FF o

“%{‘o"‘fliﬁ'g) 7;.’1" iﬂjbd )7[};35];;!»\\’4“‘

P340E ~ F13liELA BT P2 om A2 B
H-kpp ahF¥-Ratadmop
TS o AR A IR R AR

TEMRBELIYPNF)ETRLG T A
(L H%5) -« plikdpp R 2 -
7L Y

Zem = o ZHA GRS BARM A A FIEL
REEENTFHOT RLFAN > LT IR L G
LAY E TS

2 gl (BB 211048 & 5 F F 51036524
) e

\\\?{r
=

13}

@m

(D
5
O

—h
[}

~
PR

%@“Mﬁ@i}rﬁm%&%ifﬁﬁﬁﬂﬁmﬁﬁ
£ BT E F&PE _ﬁlﬁ'_&\;?}t,ﬁ'_xﬁ,/ki‘ﬁ_‘)—!_/k
ER F% i&%4‘ﬂ09mhﬁ SRR R AL TR A
o I ATIE GFRIBETF 2 E e
Eas '1‘ W h o ADFRIYCER DB 2 21515
(e ) cRFTEFFRASP LTS RA
Brp S RdRE LA S AILER
LﬂﬁﬁifriEA@@b&%%ﬁéﬁg‘?%

\
o
NN
g
(¥
Iﬂ;

o
-
‘él-\

ik

4@@6
WE‘“

(=

%

>\_

;

= %
SR
N
ﬂ“

BN T
I N
) <R A IR

BE T B2 s R MED § A B
= E‘%j&/é}?@j&'ﬁﬁﬁr hETERFEPE G L

b
i
mj



\\\?{r

\

290457 % (AaE$168F) oA R 3113287 6p
AR Y s R £ H P BEAR Tk X AR SR b HEP 3
;ﬁ%@¢($m5$w52%~mm>’Lwaﬁ%&
WP 3 orfikt = 2505 Tag, o 2 fslder-
2 RFE TS8R 2 B b | o Wm0 g
RO bz = §E T2y P 51 Ae 2 v KR E TR
HET NS ] w@gﬁi AR 2 Bt 113£87 29p At D
xR AT ATRZEN 22 (= 3 - X@:%dﬁ
PR oo BRI A AT > R EHOE AL HF18
EerE e s P ARG A2 BHB T T AR
Aotk LS LA m TR R Wp LSRR
JE RSP Pcﬁ'r’?:;\ﬁaﬂ g RAEE T ;‘252»%’3;‘2*: !
FrArl13#4 % 22p i FSI“’—} % 1130001033055 &8 7 4
(F%IIZ&F;#E% FTh05L % $130F ) » F 3w A
f'rvﬁ:ﬂ ML e itz 3 FETTI3ES Y 200 B
R Cltalopramnqv& DnEF ¥ R /,?Ui =z
J%@%géﬁiiéﬁﬁﬁ’Rg?%@‘@ﬁ‘“#%
REREHR 3§22 A7= 0 FRERF G Pipf o7 1
PR %3 (BPE%I35F ) » BRI RTHIISETY 11
Z ARG RIRL TR W RFIRE AR BES- ooa T
kR F G A E—L@.fﬂ AR L] n’ﬁ;ﬁ—m@% FfAd @i

r?mft’#/pﬁ'iﬁv. FE B RARARRNEF FERRES
FL LT AL (P\?”S #1472 150F ) ’QJ’H‘H ih 2 )R, ot
Fdm iﬁ' Y/ S i\F?o*v:“1144'18’9 21p A ¥
FREARERG A4 E12Y 24P BHREER
BEEREZH if‘f"z\‘ﬂ‘f‘mﬁéﬁ"‘:“%ﬁ_%?z}(j‘l‘

% %101 » 127?._) i L2 B LS e # k5 HBEHRT

FL o 2| gk ’ﬁ«r];‘gm:;:grﬁ;&« ’BJ % 114# 127 2
Apde > FELREZVFIELEN 2L LR IR
2 e AP OR K X :»j‘ 181',+\ ArEE 22 e A kX
e £z B Bp 1148127 24p 425 15p (ik %2

£mA



%’3120ﬁ;%i2:§»%&f‘ s Hisp 2 E x) > m3r]15&12 8p B
2.73d > igl15#10 23p = -k
D PRI TET2EL o RR

AL EGHI6iE R L 9 FARL L1005 ~
p115E1" 9pA=3 115# 17 22p o+ > & L F A 210348
2ZALE > TG Y W R %ﬁ%°*?i@%$i
Hrpdp it l10# 12 8p B D 0 Fypan ik o RAR L 113 E
82 22p 2151 8p R AZ%H  pABUEFEYZ v R
43}%}919&5,; Wi % 34IE R 2B AR R B Ry
?*stl 1 ﬂﬁi

+ L E Gy C %27 e Y FRa
= %I‘JIOOQ ~ B 11543%1’—J Op 422 115# 17 22p 1+ » & 4

BN

7 /ﬂ\uoﬁa,aun L0051

7&?‘1‘@-‘;} }T@'ﬂl °
*‘*ﬁﬂ%%ﬁf Wf’ﬁéﬂ%f§W?1¢£?3,M
ARFEE O PEIAEET AL BE-HIILLE

UIRIER YRR B R E R BT -

¢ ¥ EN 3 115 & d ! 21 F
REF 2R FHE 2 P OZTE
Z F Fuile
x F O Fe X

rFRATGRBER AT o
B e P ZE%?%'J/—’H&@%;& 20p poe M ) PR 0 A
%mrﬁﬁd%,@%ﬁ F2ris20p e ARA RIS 2R
(B pHEEEFE A2 AHGE L) o

ik EEFRA L 0 - HAR P RFRAT

v e 3, 3] 115 =& d

Pim
o=+ DO
T =
e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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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保險字第7號
原      告  蘇財福  
訴訟代理人  張奕晨律師
被      告  臺灣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泰宏  
訴訟代理人  陳冠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100萬元自民國115年1月9日起至115年1月22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3，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原告起訴時，請求被告給付新台幣 (下同）100萬元，及自民國112年8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於訴狀送達後，改為請求給付依100萬元自113年8月22日起至115年1月22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則原告所為訴之變更，合於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訴外人即原告配偶林月仙前以其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以原告為受益人，與被告簽立陽光人生個人傷害保險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約定保險期間自112年4月1日24時起至113年4月1日24時止，意外身故保險金額為100萬元。嗣林月仙於112年10月9日意外死亡，原告於113年8月6日即持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下稱屏檢）112相甲字第755號相驗屍體證明書（下稱系爭相驗屍體證明書）向被告申請給付身故保險金，惟被告逾15日之給付期限，迄115年1月23日始為理賠，其逾期給付有可歸責之事由，則原告得先依系爭契約第16條第2項但書約定，其次依保險法第34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00萬元自113年8月22日起至115年1月22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00萬元自113年8月22日起至115年1月22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則以：系爭相驗屍體證明書並不足以證明林月仙係因意外傷害事故而死亡，故被告依系爭契約第18條第3款但書約定，於113年8月16日以理賠照會單通知原告應於113年8月29日前補正林月仙係遭受意外傷害所致之證明文件，惟原告並未補正，迄原告提起本件訴訟，被告於114年12月24日聲請閱卷，自相驗結果報告書得知林月仙之死亡方式應為意外死亡後，始能判斷被告負有系爭保險金之義務，則系爭保險金之給付期限應於115年1月8日始行屆至，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5年1月8日以前發生之遲延利息，洵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221至222頁）：
　㈠林月仙前以其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並以其配偶即原告為受益人，與被告簽立陽光人生個人傷害保險契約（即系爭契約），約定保險期間自112年4月1日24時起至113年4月1日24時止，意外身故保險金額為100萬元（下稱系爭保險金）。
　㈡系爭契約第18條約定：「受益人申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應檢具下列文件：一、保險金申請書。二、保險單或其謄本。三、相驗屍體證明書或死亡診斷書；但必要時本公司得要求提供意外傷害事故證明文件。四、被保險人除戶戶籍謄本。五、受益人的身分證明。」
　㈢林月仙於112年10月9日死亡，經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於113年1月3日開具112相甲字第755號相驗屍體證明書（下稱系爭相驗屍體證明書），所載死亡方式為「不詳」，直接引起死亡之原因為「多重藥物中毒及溺斃於魚塭」。
　㈣原告於113年8月6日向被告申請身故保險金給付，經被告以理賠照會單通知原告應於113年8月29日前補正林月仙係遭受意外傷害所致之證明文件。
　㈤被告於115年1月23日將系爭保險金清償完畢。
五、本件爭點為：原告申請給付系爭保險金，是否已檢具系爭契約第18條所約定之文件？被告之給付期限於何時屆至？
六、本院之判斷：
　㈠按保險人應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於約定期限內給付賠償金額。無約定期限者，應於接到通知後十五日內給付之。保險人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給付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傷害保險人於被保險人遭受意外傷害及其所致殘廢或死亡時，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前項意外傷害，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所致者。保險法第34條、第131條分別定有明文。而人之傷害或死亡之原因，其一來自內在原因，另一則為外在事故。內在原因所致之傷害或死亡，通常係指被保險人因罹患疾病、細菌感染、器官老化衰竭等身體內部因素所致之傷害或死亡；至外來事故（意外事故），則係指內在原因以外之一切事故而言，其事故之發生為外來性、偶然性，而不可預見，除保險契約另有特約不保之事項外，意外事故均屬意外傷害保險所承保之範圍（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03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
　⒈系爭契約第16條約定：「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遭受第3條約定的意外傷害事故時，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應於知悉意外傷害事故發生後10日內將事故狀況及被保險人的傷害程度，通知本公司。並於通知後儘速檢具所需文件向本公司申請給付保險金。本公司應於收齊前項證明文件後15日內給付之（指保險金）。但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述約定期限內為給付，應按年息1分加計利息給付」；第18條第3款約定：「受益人申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應檢具下列文件：三、相驗屍體證明書或死亡診斷書；但必要時本公司得要求提供意外傷害事故證明文件」，有系爭契約在卷可參（本院卷第168頁）。而原告於113年8月6日向被告申請身故保險金給付時，雖檢附系爭相驗屍體證明書為申請文件（本院卷第195、203、221頁），惟系爭相驗屍體證明書所載林月仙之死亡方式為「不詳」，直接引起死亡之原因為「多重藥物中毒及溺斃於魚塭」，尚無從據以判斷林月仙之死亡是否「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所致」，則被告以理賠照會單通知原告應於113年8月29日前補正林月仙係遭受意外傷害所致之證明文件（三、㈢、㈣），應屬有所必要。原告逾期未予補正，致被告無從收齊系爭契約第18條所約定之文件，則系爭保險金之給付期限，即尚未屆至。
　⒉惟依正得身心診所病歷資料記載，林月仙病名為廣泛性焦慮症，但多次門診記錄記載林月仙無自殺念頭，有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13年4月22日法醫理字第11300010330號函在卷可參（屏檢112年度相字第755號卷第130頁），且訴外人黃憲得即林月仙於正得身心診所之主治醫師於113年5月20日偵訊時到場證稱：Citalopram是很安全的藥物，在醫療文獻及臨床上吃過量會造成血清素症候群，只會有發燒、嘔吐、肌肉僵硬等症狀，不會立刻造成死亡，只要接受適當的治療都可以恢復等語（同卷第135頁），嗣屏檢檢察官於113年7月11日之相驗結果報告書記載林月仙係因跌落魚塭溺斃死亡，而落水原因為不慎遭釣魚線絆倒，或係誤食過量藥物產生副作用因而跌落魚塭，其死亡方式應為意外死等語，有該相驗結果報告書在卷可參（同卷第147至150頁），則林月仙係因意外傷害而死亡之事實，應堪認定。又本院於114年8月21日調得上開相驗卷宗後，被告於114年12月24日聲請閱卷等情，有屏檢借閱卷宗簡便行文表、本院閱卷聲請書在卷可參（本院卷第101、127頁），堪認被告閱卷後應已得依前揭證據資料，判斷林月仙係因意外傷害而死亡，則原告自114年12月24日起，即無再提供意外傷害事故證明文件之必要，亦即被告已於斯時收齊系爭契約第18條所約定之文件。是以，系爭保險金之給付期限，應自114年12月24日起算15日（依民法第120條第2項規定，其始日不算入），而於115年1月8日屆至。被告無其他得拒絕給付之理由，迄115年1月23日方將系爭保險金清償完畢（三、⑸），可認有可歸責之事由，則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6條第2項但書約定，請求被告給付100萬元自115年1月9日起至115年1月22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即屬有據；逾此範圍，則屬無據。又系爭保險金之給付期限係於115年1月8日屆至，業據前述，則被告於113年8月22日至115年1月8日間未為給付，自無遲延責任可言，原告就此期間另依保險法第34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遲延利息，仍屬無據。
七、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6條第2項但書約定，請求被告給付100萬元自115年1月9日起至115年1月22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逐一論列之必要，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　法　官　李珮妤 
　　　　　　　　　　　　　　　　　　　法　官　郭欣怡
　　　　　　　　　　　　　　　　　　　法　官　蔡壹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書記官　戴韶儀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保險字第7號

原      告  蘇財福  

訴訟代理人  張奕晨律師

被      告  臺灣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泰宏  

訴訟代理人  陳冠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6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100萬元自民國115年1月9日起至115年1月

22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3，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原告起訴時，請求被告給付新台幣 (下同）100萬元，

    及自民國112年8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0計算

    之利息，於訴狀送達後，改為請求給付依100萬元自113年8

    月22日起至115年1月22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

    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則原告所為訴之變更，合於

    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訴外人即原告配偶林月仙前以其為要保人及被保

    險人，以原告為受益人，與被告簽立陽光人生個人傷害保險

    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約定保險期間自112年4月1日24時

    起至113年4月1日24時止，意外身故保險金額為100萬元。嗣

    林月仙於112年10月9日意外死亡，原告於113年8月6日即持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下稱屏檢）112相甲字第755號相驗屍

    體證明書（下稱系爭相驗屍體證明書）向被告申請給付身故

    保險金，惟被告逾15日之給付期限，迄115年1月23日始為理

    賠，其逾期給付有可歸責之事由，則原告得先依系爭契約第

    16條第2項但書約定，其次依保險法第34條第2項規定，請求

    被告給付100萬元自113年8月22日起至115年1月22日止，按

    年息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0

    0萬元自113年8月22日起至115年1月22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

    0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則以：系爭相驗屍體證明書並不足以證明林月仙係因意

    外傷害事故而死亡，故被告依系爭契約第18條第3款但書約

    定，於113年8月16日以理賠照會單通知原告應於113年8月29

    日前補正林月仙係遭受意外傷害所致之證明文件，惟原告並

    未補正，迄原告提起本件訴訟，被告於114年12月24日聲請

    閱卷，自相驗結果報告書得知林月仙之死亡方式應為意外死

    亡後，始能判斷被告負有系爭保險金之義務，則系爭保險金

    之給付期限應於115年1月8日始行屆至，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

    15年1月8日以前發生之遲延利息，洵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

    ，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221至222頁）：

　㈠林月仙前以其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並以其配偶即原告為受

    益人，與被告簽立陽光人生個人傷害保險契約（即系爭契約

    ），約定保險期間自112年4月1日24時起至113年4月1日24時

    止，意外身故保險金額為100萬元（下稱系爭保險金）。

　㈡系爭契約第18條約定：「受益人申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

    保險金應檢具下列文件：一、保險金申請書。二、保險單或

    其謄本。三、相驗屍體證明書或死亡診斷書；但必要時本公

    司得要求提供意外傷害事故證明文件。四、被保險人除戶戶

    籍謄本。五、受益人的身分證明。」

　㈢林月仙於112年10月9日死亡，經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於113年

    1月3日開具112相甲字第755號相驗屍體證明書（下稱系爭相

    驗屍體證明書），所載死亡方式為「不詳」，直接引起死亡

    之原因為「多重藥物中毒及溺斃於魚塭」。

　㈣原告於113年8月6日向被告申請身故保險金給付，經被告以理

    賠照會單通知原告應於113年8月29日前補正林月仙係遭受意

    外傷害所致之證明文件。

　㈤被告於115年1月23日將系爭保險金清償完畢。

五、本件爭點為：原告申請給付系爭保險金，是否已檢具系爭契

    約第18條所約定之文件？被告之給付期限於何時屆至？

六、本院之判斷：

　㈠按保險人應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於約定期

    限內給付賠償金額。無約定期限者，應於接到通知後十五日

    內給付之。保險人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

    限內為給付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傷害保險人於被

    保險人遭受意外傷害及其所致殘廢或死亡時，負給付保險金

    額之責。前項意外傷害，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所

    致者。保險法第34條、第131條分別定有明文。而人之傷害

    或死亡之原因，其一來自內在原因，另一則為外在事故。內

    在原因所致之傷害或死亡，通常係指被保險人因罹患疾病、

    細菌感染、器官老化衰竭等身體內部因素所致之傷害或死亡

    ；至外來事故（意外事故），則係指內在原因以外之一切事

    故而言，其事故之發生為外來性、偶然性，而不可預見，除

    保險契約另有特約不保之事項外，意外事故均屬意外傷害保

    險所承保之範圍（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036號判決意

    旨參照）。

　㈡經查：

　⒈系爭契約第16條約定：「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遭受

    第3條約定的意外傷害事故時，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

    應於知悉意外傷害事故發生後10日內將事故狀況及被保險人

    的傷害程度，通知本公司。並於通知後儘速檢具所需文件向

    本公司申請給付保險金。本公司應於收齊前項證明文件後15

    日內給付之（指保險金）。但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

    在前述約定期限內為給付，應按年息1分加計利息給付」；

    第18條第3款約定：「受益人申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

    險金應檢具下列文件：三、相驗屍體證明書或死亡診斷書；

    但必要時本公司得要求提供意外傷害事故證明文件」，有系

    爭契約在卷可參（本院卷第168頁）。而原告於113年8月6日

    向被告申請身故保險金給付時，雖檢附系爭相驗屍體證明書

    為申請文件（本院卷第195、203、221頁），惟系爭相驗屍

    體證明書所載林月仙之死亡方式為「不詳」，直接引起死亡

    之原因為「多重藥物中毒及溺斃於魚塭」，尚無從據以判斷

    林月仙之死亡是否「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所致」，

    則被告以理賠照會單通知原告應於113年8月29日前補正林月

    仙係遭受意外傷害所致之證明文件（三、㈢、㈣），應屬有所

    必要。原告逾期未予補正，致被告無從收齊系爭契約第18條

    所約定之文件，則系爭保險金之給付期限，即尚未屆至。

　⒉惟依正得身心診所病歷資料記載，林月仙病名為廣泛性焦慮

    症，但多次門診記錄記載林月仙無自殺念頭，有法務部法醫

    研究所113年4月22日法醫理字第11300010330號函在卷可參

    （屏檢112年度相字第755號卷第130頁），且訴外人黃憲得

    即林月仙於正得身心診所之主治醫師於113年5月20日偵訊時

    到場證稱：Citalopram是很安全的藥物，在醫療文獻及臨床

    上吃過量會造成血清素症候群，只會有發燒、嘔吐、肌肉僵

    硬等症狀，不會立刻造成死亡，只要接受適當的治療都可以

    恢復等語（同卷第135頁），嗣屏檢檢察官於113年7月11日

    之相驗結果報告書記載林月仙係因跌落魚塭溺斃死亡，而落

    水原因為不慎遭釣魚線絆倒，或係誤食過量藥物產生副作用

    因而跌落魚塭，其死亡方式應為意外死等語，有該相驗結果

    報告書在卷可參（同卷第147至150頁），則林月仙係因意外

    傷害而死亡之事實，應堪認定。又本院於114年8月21日調得

    上開相驗卷宗後，被告於114年12月24日聲請閱卷等情，有

    屏檢借閱卷宗簡便行文表、本院閱卷聲請書在卷可參（本院

    卷第101、127頁），堪認被告閱卷後應已得依前揭證據資料

    ，判斷林月仙係因意外傷害而死亡，則原告自114年12月24

    日起，即無再提供意外傷害事故證明文件之必要，亦即被告

    已於斯時收齊系爭契約第18條所約定之文件。是以，系爭保

    險金之給付期限，應自114年12月24日起算15日（依民法第1

    20條第2項規定，其始日不算入），而於115年1月8日屆至。

    被告無其他得拒絕給付之理由，迄115年1月23日方將系爭保

    險金清償完畢（三、⑸），可認有可歸責之事由，則原告依

    系爭契約第16條第2項但書約定，請求被告給付100萬元自11

    5年1月9日起至115年1月22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0計算之利

    息，即屬有據；逾此範圍，則屬無據。又系爭保險金之給付

    期限係於115年1月8日屆至，業據前述，則被告於113年8月2

    2日至115年1月8日間未為給付，自無遲延責任可言，原告就

    此期間另依保險法第34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遲延利息

    ，仍屬無據。

七、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6條第2項但書約定，請求被

    告給付100萬元自115年1月9日起至115年1月22日止，按年息

    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

    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逐一論列之必要，

    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　法　官　李珮妤 

　　　　　　　　　　　　　　　　　　　法　官　郭欣怡

　　　　　　　　　　　　　　　　　　　法　官　蔡壹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

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書記官　戴韶儀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保險字第7號

原      告  蘇財福  

訴訟代理人  張奕晨律師

被      告  臺灣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泰宏  

訴訟代理人  陳冠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100萬元自民國115年1月9日起至115年1月22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3，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原告起訴時，請求被告給付新台幣 (下同）100萬元，及自民國112年8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於訴狀送達後，改為請求給付依100萬元自113年8月22日起至115年1月22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則原告所為訴之變更，合於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訴外人即原告配偶林月仙前以其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以原告為受益人，與被告簽立陽光人生個人傷害保險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約定保險期間自112年4月1日24時起至113年4月1日24時止，意外身故保險金額為100萬元。嗣林月仙於112年10月9日意外死亡，原告於113年8月6日即持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下稱屏檢）112相甲字第755號相驗屍體證明書（下稱系爭相驗屍體證明書）向被告申請給付身故保險金，惟被告逾15日之給付期限，迄115年1月23日始為理賠，其逾期給付有可歸責之事由，則原告得先依系爭契約第16條第2項但書約定，其次依保險法第34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00萬元自113年8月22日起至115年1月22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00萬元自113年8月22日起至115年1月22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則以：系爭相驗屍體證明書並不足以證明林月仙係因意外傷害事故而死亡，故被告依系爭契約第18條第3款但書約定，於113年8月16日以理賠照會單通知原告應於113年8月29日前補正林月仙係遭受意外傷害所致之證明文件，惟原告並未補正，迄原告提起本件訴訟，被告於114年12月24日聲請閱卷，自相驗結果報告書得知林月仙之死亡方式應為意外死亡後，始能判斷被告負有系爭保險金之義務，則系爭保險金之給付期限應於115年1月8日始行屆至，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5年1月8日以前發生之遲延利息，洵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221至222頁）：

　㈠林月仙前以其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並以其配偶即原告為受益人，與被告簽立陽光人生個人傷害保險契約（即系爭契約），約定保險期間自112年4月1日24時起至113年4月1日24時止，意外身故保險金額為100萬元（下稱系爭保險金）。

　㈡系爭契約第18條約定：「受益人申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應檢具下列文件：一、保險金申請書。二、保險單或其謄本。三、相驗屍體證明書或死亡診斷書；但必要時本公司得要求提供意外傷害事故證明文件。四、被保險人除戶戶籍謄本。五、受益人的身分證明。」

　㈢林月仙於112年10月9日死亡，經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於113年1月3日開具112相甲字第755號相驗屍體證明書（下稱系爭相驗屍體證明書），所載死亡方式為「不詳」，直接引起死亡之原因為「多重藥物中毒及溺斃於魚塭」。

　㈣原告於113年8月6日向被告申請身故保險金給付，經被告以理賠照會單通知原告應於113年8月29日前補正林月仙係遭受意外傷害所致之證明文件。

　㈤被告於115年1月23日將系爭保險金清償完畢。

五、本件爭點為：原告申請給付系爭保險金，是否已檢具系爭契約第18條所約定之文件？被告之給付期限於何時屆至？

六、本院之判斷：

　㈠按保險人應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於約定期限內給付賠償金額。無約定期限者，應於接到通知後十五日內給付之。保險人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給付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傷害保險人於被保險人遭受意外傷害及其所致殘廢或死亡時，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前項意外傷害，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所致者。保險法第34條、第131條分別定有明文。而人之傷害或死亡之原因，其一來自內在原因，另一則為外在事故。內在原因所致之傷害或死亡，通常係指被保險人因罹患疾病、細菌感染、器官老化衰竭等身體內部因素所致之傷害或死亡；至外來事故（意外事故），則係指內在原因以外之一切事故而言，其事故之發生為外來性、偶然性，而不可預見，除保險契約另有特約不保之事項外，意外事故均屬意外傷害保險所承保之範圍（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03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

　⒈系爭契約第16條約定：「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遭受第3條約定的意外傷害事故時，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應於知悉意外傷害事故發生後10日內將事故狀況及被保險人的傷害程度，通知本公司。並於通知後儘速檢具所需文件向本公司申請給付保險金。本公司應於收齊前項證明文件後15日內給付之（指保險金）。但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述約定期限內為給付，應按年息1分加計利息給付」；第18條第3款約定：「受益人申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應檢具下列文件：三、相驗屍體證明書或死亡診斷書；但必要時本公司得要求提供意外傷害事故證明文件」，有系爭契約在卷可參（本院卷第168頁）。而原告於113年8月6日向被告申請身故保險金給付時，雖檢附系爭相驗屍體證明書為申請文件（本院卷第195、203、221頁），惟系爭相驗屍體證明書所載林月仙之死亡方式為「不詳」，直接引起死亡之原因為「多重藥物中毒及溺斃於魚塭」，尚無從據以判斷林月仙之死亡是否「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所致」，則被告以理賠照會單通知原告應於113年8月29日前補正林月仙係遭受意外傷害所致之證明文件（三、㈢、㈣），應屬有所必要。原告逾期未予補正，致被告無從收齊系爭契約第18條所約定之文件，則系爭保險金之給付期限，即尚未屆至。

　⒉惟依正得身心診所病歷資料記載，林月仙病名為廣泛性焦慮症，但多次門診記錄記載林月仙無自殺念頭，有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13年4月22日法醫理字第11300010330號函在卷可參（屏檢112年度相字第755號卷第130頁），且訴外人黃憲得即林月仙於正得身心診所之主治醫師於113年5月20日偵訊時到場證稱：Citalopram是很安全的藥物，在醫療文獻及臨床上吃過量會造成血清素症候群，只會有發燒、嘔吐、肌肉僵硬等症狀，不會立刻造成死亡，只要接受適當的治療都可以恢復等語（同卷第135頁），嗣屏檢檢察官於113年7月11日之相驗結果報告書記載林月仙係因跌落魚塭溺斃死亡，而落水原因為不慎遭釣魚線絆倒，或係誤食過量藥物產生副作用因而跌落魚塭，其死亡方式應為意外死等語，有該相驗結果報告書在卷可參（同卷第147至150頁），則林月仙係因意外傷害而死亡之事實，應堪認定。又本院於114年8月21日調得上開相驗卷宗後，被告於114年12月24日聲請閱卷等情，有屏檢借閱卷宗簡便行文表、本院閱卷聲請書在卷可參（本院卷第101、127頁），堪認被告閱卷後應已得依前揭證據資料，判斷林月仙係因意外傷害而死亡，則原告自114年12月24日起，即無再提供意外傷害事故證明文件之必要，亦即被告已於斯時收齊系爭契約第18條所約定之文件。是以，系爭保險金之給付期限，應自114年12月24日起算15日（依民法第120條第2項規定，其始日不算入），而於115年1月8日屆至。被告無其他得拒絕給付之理由，迄115年1月23日方將系爭保險金清償完畢（三、⑸），可認有可歸責之事由，則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6條第2項但書約定，請求被告給付100萬元自115年1月9日起至115年1月22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即屬有據；逾此範圍，則屬無據。又系爭保險金之給付期限係於115年1月8日屆至，業據前述，則被告於113年8月22日至115年1月8日間未為給付，自無遲延責任可言，原告就此期間另依保險法第34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遲延利息，仍屬無據。

七、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6條第2項但書約定，請求被告給付100萬元自115年1月9日起至115年1月22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逐一論列之必要，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　法　官　李珮妤 

　　　　　　　　　　　　　　　　　　　法　官　郭欣怡

　　　　　　　　　　　　　　　　　　　法　官　蔡壹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書記官　戴韶儀 



